
淮南市人民政府转发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安徽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实施方案的通知
淮府〔2021〕5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2021〕39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开展“证照分离”改革，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企业创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举措。将依法设定的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清单之外“非禁即入”，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关系，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政策支持。

二、分类推进，简政放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分类推进涉企经营许可审批制度改革。直接取消审批的，主管部门不得继续开展审批、不得继续实施审批，但仍对相关经营活动负有监管职责；审批改为备案的，主管部门应明确完成备案手续的条件，实行当场办结，严禁以备案之名行审批之实；实行告知承诺的，企业自愿对主管部门列出的经营许可条件作出承诺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主管部门要当场作出审批决定；优化审批服务的，要进一步压减审批要件和环节，大幅精简经营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确定下放的，要及时将审批权限进行下放并做好业务指导。
三、主动对接，督促落实。市直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加强与省直对口部门对接，对照《安徽省“证照分离”改革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全省2021年版）》，逐一制定本部门事项具体改革落实措施和事中事后监管举措，指导县区认真实施，于2021年10月31日前报市市场监管局备案，动态调整线上、线下办事指南并向社会公布。市直各有关部门应继续排查本部门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中其它以行政确认、资质资格、备案、其它权力等名义设定的事项，未纳入清单管理的，一律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或领域。司法部门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调整情况，推动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工作。
四、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县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政策的业务培训和宣传解读，扩大政策知晓度，及时调整优化业务流程，改造升级业务系统，确保改革措施全面落地，让企业充分享受改革红利。

联系人：孙昊（市市场监管局企业登记注册局）,联系电话：6667211，电子邮箱：hnscjdjzc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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